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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八届会议 

201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6 日 

议程项目 3 

  人权理事会 2018 年 7 月 5 日通过的决议 

 38/6. 消除切割女性生殖器习俗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 

  回顾《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各项任择议定

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保护所

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他所有有关人权文书， 

  重申《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各项任择

议定书对保护和促进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法律框架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顾理事会 2014 年 9 月 26 日关于“加强全球努力并分享良好做法，切实

消除切割女性生殖器习俗”的第 27/22 号决议和 2016 年 7 月 1 日关于“消除切割

女性生殖器习俗”的第 32/21 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 2016 年 12 月 19 日关于“加强全球消除切割女性生殖器习俗的

努力”的第 71/168号决议，以及大会、妇女地位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其他所有关

于采取措施消除有损妇女和女童权利的传统习俗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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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1、《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2、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3 以及相关审查会议的结论， 

  欢迎各国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4 和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成果文件《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5 中承诺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

童的权能， 

  确认切割女性生殖器官是一种违反、侵害和侵犯妇女和女童人权的有害做

法，与其他有害习俗和侵犯人权的行为有关，并使其持续存在，而这种习俗和侵

犯人权行为反过来又对妇女和女童的健康和福祉构成严重威胁，包括对她们的人

身完整、精神健康、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又确认没有证据显示这种做法对健康有益，相反，这种做法可能会增加发

病和死亡的风险，造成严重压力和刺激，并可能导致产后和产科并发症，如阴道

瘘和出血，还可能增加感染艾滋病毒、丙型肝炎和乙型肝炎的风险，引起其他并

发症， 

  还确认切割女性生殖器的习俗不仅继续对妇女和女童的经济、法律、健康

和社会状况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妨碍社会的整体发展，而赋予妇女和女童权能

并对她们投资，让她们充分享有人权，并充分、平等、有效和切实参与各级决策

工作，是打破男女不平等、歧视、性别暴力和贫穷之间的循环的关键因素，并且

除其他外对可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 

  确认切割女性生殖器及其他所有有害习俗主要起源于性别不平等和重男轻

女的社会规范，这种社会规范妨碍承认、享受和行使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和基本自

由，而有害习俗构成侵犯人权行为，是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形式之一， 

  又确认诸如切割女性生殖器之类的有害习俗有损于全面实现男女平等以及

对妇女和女童的赋权，有损于对妇女和女童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有损

于她们充分发挥其作为男子和男童平等伙伴的潜力，也有损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实现， 

  深信这种有害习俗严重妨碍执行保障两性平等和人权以及禁止性别歧视的

立法和规范框架， 

  深为关切的是，尽管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都加大了努力，但切割女性生

殖器习俗在世界各地区仍继续存在，而且发展出由医务人员操作及跨境实施切割

等新的形式， 

  感到关切的是，有证据表明，在切割女性生殖器习俗盛行的所有地区，由

医务人员操作的案件数量有所增加， 

  

 1 A/CONF.157/24 (Part I)，第三章。 

 2 大会S-21/2号决议，附件。 

 3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年9月4日至15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C.96.IV.13)，第一章，决议1，附件一和二。 

 4 大会第70/1号决议。 

 5 大会第69/313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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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这种习俗构成酷刑或虐待，必须按照区域和国际人权标准予以禁止，

而切割女性生殖器由医务人员实施的趋势并不能使这种习俗为人接受， 

  表示深为关切的是，缺乏有效措施，无法起诉实施者，也无法向切割女性

生殖器的受害者提供手段，以获得补救和赔偿、医疗卫生服务、社会心理支持、

法律援助和社会经济重新融入服务， 

  确认区域和次区域文书和机制在预防和消除切割女性生殖器习俗方面的

作用， 

  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 2018年发起的“联合起来制止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

运动， 

  回顾世界卫生组织 2010年发起的制止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实施女性生殖器

切割的全球机构间战略， 

  欢迎全球在必须采取适当措施预防和消除切割女性生殖器习俗方面不断形

成共识，了解到这种习俗没有相关宗教或文化基础， 

  确认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努力已使切割女性生殖器习俗在全球

的发生率有所下降，但仍深感关切的是，用于消除切割女性生殖器习俗的资源依

然存在巨大缺口，而且资金短缺严重限制了消除这种习俗的方案和活动的规模与

推出速度， 

  重申各国有义务并已承诺尊重、保护和促进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和基本自

由，预防和消除切割女性生殖器习俗， 

  铭记各国负有主要责任，预防和消除切割女性生殖器习俗，实现对这一习

俗的零容忍， 

  1. 敦促各国谴责所有影响妇女和女童的有害习俗，特别是切割女性生

殖器，包括在医疗机构内外实施的医疗行为，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禁止切割女

性生殖器，保护妇女和女童免受这种形式的暴力之害； 

  2. 敦促各国通过、实施、协调和执行法律和政策，预防和制止切割女

性生殖器活动，保护面临此风险的人，并支持有此经历的妇女和女童； 

  3. 吁请各国在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女童、妇女、宗教领袖和传统首

领、地方领导、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民间社会、人权团体、男子和男童以及青

少年组织)的参与下制定和实施综合、全面和协调的措施、战略和政策，以预防

和消除一切形式的切割女性生殖器活动； 

  4. 敦促各国确保在国家一级履行它们根据保护妇女和女童充分享有所

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各项国际文书所承担的国际和区域义务； 

  5. 强调指出，赋予妇女和女童权能是打破歧视与暴力之间的循环以及

促进和保护人权，包括享有可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的关键所在； 

  6. 吁请各国、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制止医务人员从事切割女

性生殖器活动，这需要拟订相关指南和法律规定并向医务人员和传统接生员分

发，以便积极应对数以百万计有过切割女性生殖器经历的妇女和女童的长期身心

健康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阻碍了健康领域的总体进步以及保护人权(包括享有可

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标准权)方面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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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敦促各国尊重、保护和促进所有妇女和女童的人权，通过并加速实

施保护并使她们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其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法律、政

策和方案； 

  8. 敦促各国促进问责并确保司法渠道，以有效实施和执行旨在预防和

消除一切形式的切割女性生殖器活动的法律，包括向妇女和女童通报她们应享的

权利，排除获得法律援助和补救措施的一切障碍； 

  9. 吁请各国立即采取以下有效措施，消除切割女性生殖器习俗： 

  (a) 解决性别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包括性别成见和消极的社会规范、态

度和行为，暴力的社会经济成因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如造成切割女性生殖器习

俗持续存在的重男轻女的社会规范； 

  (b) 特别重视关于切割女性生殖器有害影响的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尤其

是对包括女童在内的青少年、家长和宗教领袖、传统首领、社区领导的这种教

育，尤其鼓励男子和男童更多地参与宣传和提供认识活动，成为社区内部变革的

推动者，包括让有过此经历的妇女和女童切实参与这种活动； 

  (c) 继续并加大努力宣传关于切割女性生殖器的有害影响，对社区、国

家和国际各级消除这种习俗的活动提供更多的支持，并在此框架内，在切割女性

生殖器零容忍国际日期间组织由宗教和传统势力参与的活动； 

  (d) 酌情制定、支持和推广教育方案，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教育方

案，抵制助长切割女性生殖器习俗并延续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和歧视的负面成见

及有害的观念和习俗； 

  (e) 依照国际人权法，通过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的国家法律，并采取措

施确保其严格实行，同时努力统一法律，以切实打击跨境实施切割女性生殖器的

做法，包括加强跨国警察和司法部门的跨境合作，根据国家法律和政策以及国际

人权法，交换关于切割女性生殖器受害者和实施者的信息； 

  (f) 系统收集切割女性生殖器的数据，鼓励研究工作，尤其是大学层次

的研究工作，相关利益攸关方的透明、问责和数据共享，并利用研究结果加强公

共宣传和提高认识活动，有效衡量在消除切割女性生殖器习俗方面取得的进展； 

  (g) 支持专业协会和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工会采用内部纪律规则，禁止

其成员参与切割女性生殖器的有害习俗； 

  10. 吁请各国向经历过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妇女和女童提供帮助，包括由

适当的支助服务部门提供帮助，治疗各种身心后遗症； 

  11. 鼓励各国考虑在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就预防和消除切割女性生殖器

习俗的措施提出建议； 

  12. 请国际社会继续在发展政策议程下讨论消除切割女性生殖器习俗问

题，并在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特别关注这一问题； 

  13. 吁请各国继续加大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有效落实消除切割女性

生殖器习俗的政策、方案和行动计划工作的技术和资金援助； 

  14. 请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残割/切割女性生殖器联合方

案继续加强各国和当地社区的国家能力，包括卫生部门的国家能力，以便切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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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涉及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政策、计划和行动计划；鼓励各国和各发展援助机构考

虑增加给联合方案的财政支持； 

  15. 又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有关人权条约机构继续对消除切割

女性生殖器习俗问题给予特别关注； 

  16.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联

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和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基金(会)

和计(规)划署、国际人权机制和民间社会组织密切合作，于 2019 年举行一次为期

两天的会议(最好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讨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不同情况(包

括特定族群、人道主义援助和移民及其他人口流动情况)下为预防和消除切割女

性生殖器习俗采取措施时适用人权规范、标准和原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存在的

差距和面临的挑战，并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交上述会议结果报告； 

  17. 决定根据理事会工作方案，继续审议切割女性生殖器问题。 

2018 年 7 月 5 日 

第 37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